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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廣籌校務基金受贈收入，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3條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6條規定，訂定本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受贈收入」係指本校無償收受取得之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

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包含現金、有價證券、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等。 

三、受贈收入應悉數納入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由學校統籌運用；

捐贈者可依其意旨指定用途，其用途應與本校校務有關。 

指定用途現金(含支票、匯款)捐贈收入應與校務有關，其用途除為急難救助、

學生(招生)獎助學金外或經簽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費。 

四、指定用途及對象之受贈，變更用途時須經原捐贈者（或代理人）同意。但捐

贈者（或代理人）無法聯絡，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變更用途： 

    （一）受贈用途已不存在者。 

    （二）受贈後無特殊原因連續五年未支用者。 

    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於受贈目的達成後，得予註銷結案，並將剩餘款項併入

未指定用途之捐款專帳。 

五、本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應開立受贈收據或證明，並完成下列程序： 

(一)受贈收入為現金者，應確實收受或存入帳戶。 

(二)受贈收入為現金以外之動產或不動產者，應確實點交或辦妥所有權移轉

登記。 

前項第二款之受贈收入，應依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由學校管理及使用

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 

學校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內容物、時間及用途於學校網站

公告。但捐贈者不願學校公布名稱或姓名者，得僅就其他部分公告之。 



學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不得與捐贈者有不當利益之聯結；對熱心捐贈者，

得自定規定獎勵。 

六、受贈收入得支應範圍如下： 

（一）支應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

費。 

（二）支應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工作績效衡量指

標另訂定之。 

（三）支應講座經費（含國內、外專家學者交通費及工作酬勞費等）。 

（四）支應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五）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旅費。 

（六）支應新興工程。 

（七）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八）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 

（九）可進行投資之項目如下： 

1.存放款公民營金融機構。 

2.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3.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之公司與企業。 

4.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十)指定用途受贈收入得依其用途專款專用。 

     (十一)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之費用。 

     (十二)校內運用受贈收入辦理各項活動支給標準如附件(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受贈收入支給標準)。 

七、指定捐款收入之年度賸餘款，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指定捐贈收入之年度結餘，留存至下年度依原捐贈指定用途繼續使

用。 

（二）指定用途捐贈收入之專帳，捐款計畫已執行完竣，剩餘之經費少於一

萬元時，得經簽准將剩餘款項併入不指定用途之捐款。 

八、本校接受捐贈案件以秘書室為窗口。 

捐贈收入之收支須有合法憑證，設置專帳並由主計室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

務報表。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有財產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受贈收入支給標準 

一、共同性項目支給標準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辦理或參與學術活動、研討會、比賽、招生、校友會等各項

活動， 相關人員工讀費、加班費、便當(每個便當不超過貳佰元)、茶點、

桌餐(每桌至少十人，不超過二萬元)、宣傳品、紀念品、獎牌、租車費、交

通費、場佈費、場地水電費等，實報實銷。 

（二）膳費： 

     1. 辦理一般性活動或會議、講習、訓練及國內研討（習）會，每人每日膳

費以新台幣（以下同）1,500 元為上限。 

     2. 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等，每人每日膳費以 2,000 元為上限。 

（三）住宿費： 

      1.辦理一般性活動或會議、講習、訓練及國內研討（習）會，每人每日住

宿費以 5,000 元為上限。 

      2.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等，每人每日住宿費以 8,000 元為上限，實

報實銷。 

（四）交通費：比照本校國內外出差旅費相關要點報支標準為原則。 

（五）專家學者鐘點費、校外委員出席費：每人每節(每場次)以 20,000 元為上 

限。 

（六）紀念(禮)品費：國內每人每份以 5000 元為上限、國外每人每份以 20,000 

元為上限。 

二、其他項目支給由各指定用途計畫單位簽奉校長核可後辦理。 

 


